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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近年来，计算机伦理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和探讨。国外计算机问

题的研究已有几十年的历史，其间取得了丰富的成果。本文追溯了西方计算机伦理学的发展历程，概括

了计算机伦理学的研究现状，预测了计算机伦理学今后的发展走向，并就我国加强计算机伦理学研究提

出一些见解。  
【关 键 词】计算机伦理学/应用伦理学/全球信息伦理学/经济全球化  

 

本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计算机在社会生活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它引起了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

更多的关注。计算机伦理学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逐渐成型，最终在70年代中期确立为应用伦理学的一

个独立分支。此后，计算机伦理学的研究逐步扩展，来自多个领域的专家加入到该领域的研究中，形成

了跨学科研究的态势，西方各国政府对这一现象也极为关注。笔者认为，了解国外特别是西方计算机伦

理学发展的历程和现状，对于发展适合我国国情的计算机伦理学学科有一定的启发。 
 

    一、西方计算机伦理学发展历程 
    计算机伦理学在西方经历了一个产生和发展阶段，与日新月异的计算机技术一起，计算机伦理学经历

了理论初创到最后发展成一门独立的应用伦理学学科的过程。 
    （一）计算机伦理研究的开端 
    西方学者对于计算机伦理问题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40年代。科学家N·维纳(N·Wiener)在创建控制论

之初，就以敏锐的眼光看出，新的信息技术系统将产生新的社会及伦理后果。在1948年出版的《控制

论》中，维纳首先提出，远在长崎和公众知晓原子弹之前，人们处在另外一次社会潜在变化之中，而这

个潜在变化对于善恶观念都会产生前所未闻的影响。信息技术的应用，至少会在常规思维方面削弱人脑

的功能因而对人类自身构成潜在的威胁。在维纳的其他著作和演讲中，他也讨论了信息技术对于人类价

值——如和平、健康、知识、教育、社区和正义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作为第一位就计算机对人类价值的

影响进行严肃研究的学者，维纳被许多西方学者尊为“计算机伦理学”的创始人。 
    （二）计算机伦理研究的兴起 
    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中期是计算机伦理研究的沉寂时期。由于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在当时处于起步阶

段，计算机技术尚未得到普遍应用，其间许多伦理学问题还没有充分暴露出来。因而，维纳于40年代末

提出的计算机伦理问题的见解在学术界并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响。 
    60年代中期，计算机伦理研究开始兴盛起来。当时，随着计算机技术的飞速发展及其在各个领域内的

广泛应用，与之相关的许多社会、伦理问题也逐渐明朗化。随着计算机广泛应用而出现的两个问题直接

促进了计算机伦理学研究的广泛开展。 
    第一个问题是隐私问题。60年代中期，美国政府的许多部门已经开始为个人建立计算机信息数据库，

美国国会也曾认真考虑，根据这些数据库给每一位公民指定一个身份证号。当时，由于许多人担心这样

的身份证号码会干涉个人的隐私权而使得这项动议被搁置。然而，信息技术与隐私的关系问题无疑成了

60年代计算机伦理问题研究的第一位动因，也成为值得学者们深思的一个重要课题。 
    第二个问题是计算机和信息技术的滥用和计算机犯罪问题。60年代之后，西方计算机应用过程中出现

的因个人数据被盗用而在信用消费方面引起的问题，以及新闻媒体对大量计算机从业人员职业犯罪案例

的报道引起了各方面人士的关注。有的学者把计算机犯罪问题形象地概括为“当人们进入计算中心时，



他们把伦理丢在门口了”。 
    在政府层面上，政府部门对此做出了迅速反应。1970年，美国成立了由兰德公司的W·威尔(W·War

e)和哥伦比亚大学的A·沃斯顿(A·Westin)各自领导的独立专家组，从伦理学等方面对隐私和计算机数

据库问题进行了专门研究。两个专家组的研究成果对于美国1974年的联邦隐私法案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英国政府于1971年成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对隐私和计算机问题进行研究；瑞典于1974年在欧洲率先实

施了国家性的数据保护法；1981年，欧洲委员会通过了欧洲数据保护条约，这个条约为整个西欧的数据

保护法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与此同时，诸多学者也投入到这一问题的研究中去。1968年，D·帕克(D·Parker)发表了《信息处理

中的伦理规则》一文，阐明了建立计算机伦理规则的必要性，并初步拟订了一些规则。该规则于1973年

被美国计算机协会所采用。1976年，J·魏泽尔巴姆(J·Weizenbaum)出版了《计算机能力与人类理性》

一书，阐明了人类思维与本质上作为机器的计算机运行程序的差异。他指出，人不应当被视为机器，仅

仅从机器层面理解人，是对人自身价值的否定。该书现已被列为西方计算机伦理学中的经典之作。 
    （三）计算机伦理学作为应用伦理学一个独立研究领域的地位的确立 
    尽管自60年代中期以来计算机伦理问题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这个问题也得到了广泛的讨论，但是，

在70年代中期之前，“计算机伦理学”这个术语仍然没有得到人们的共同认可，计算机伦理学更谈不上

作为应用伦理学的一个独立分支而存在。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70年代中期。 
    70年代中期，著名应用伦理学家W·迈纳(W·Maner)提出，计算机伦理学应当作为哲学的一个独立学

科而存在。迈纳对计算机伦理学的含义进行了初步的界定，认为计算机伦理学是运用传统哲学原理研究

计算机应用中产生的伦理问题的学科。迈纳阐述了建立计算机伦理学这一学科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并率

先将自己的理论用于教学实践。迈纳仿照医学伦理学、商业伦理学等应用伦理学学科，开设了计算机伦

理学课程。结果，取得了非常好的教学效果。在此后的全美计算机科学及哲学会议上，迈纳就计算机伦

理学教学进行了专题演讲，组织了相应的研讨班。迈纳关于计算机伦理学的理论及实践对于计算机伦理

学最终发展成应用伦理学研究的一个独立领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70年代末期，一门新的应用

伦理学——计算机伦理学在西方最终确立，计算机伦理教育也在西方诸多院校中发展起来。 
    （四）计算机伦理学研究的深化和拓展 
    7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计算机伦理学学科地位的确立和完善，越来越多的专家和学者加入到这个研究

领域中。计算机伦理学研究逐步完善、拓展和深化。这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出版了几部有影响的教科书。1985年，G·约翰逊的《计算机伦理学》以及约翰逊与W·斯耐普合

著的《计算机应用中的伦理问题》相继出版。其中《计算机伦理学》一书影响巨大。该书从伦理学一般

原理、计算机伦理学的职业职能、软件所有权等方面对计算机伦理学进行了详细阐述。该书现在已经被

誉为计算机伦理学教学史上的标准教材。 
    2.对制定计算机伦理规则做了方法论意义上的阐述。尽管迈纳在70年代提出计算机伦理学概念时，已

经从总体上指出了制定计算机伦理标准或规则的方法，但是，迈纳的观点比较模糊，而且缺乏可操作

性。J·H·摩尔(J·H·Moor)在《何为计算机伦理学》一文中提出了计算机伦理学“四步法”。其主要

内容是： 
    第一步，计算机伦理学要考察由于计算机技术的应用而导致的“政策真空”。 
    第二步，计算机伦理学要有助于澄清由于计算机技术的应用所改变的一些核心伦理条款的意义而出现

的观念混乱。 
    第三步，计算机伦理学要制定“伦理”政策以填补相应的“政策真空”。 
    第四步，计算机伦理学要根据人们的价值取向而证明新政策的合理性。 
    摩尔“四步法”的提出，为计算机伦理规则或原理的制定提供了可循的基本思路，具有示范性意义。 
    3.计算机伦理学研究思路的深化和拓展。随着研究的深化，人们已经认识到，计算机伦理学实际上是

一门交叉性学科，其研究领域应当超越传统伦理意义范围。1991年，全美计算机与伦理大会对计算机伦

理学作了更为宽泛的界定，提出计算机伦理学是运用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的原理、方法探讨计

算机及信息技术应用对人类自身价值所产生的影响的学科。这种更为宽泛的定义，为从事计算机伦理学

研究的哲学家与来自其他学科的专家之间建立更为密切的合作奠定了理论基础，使他们在维护和保障人

的价值这一共同目标之下，自觉地将计算机技术研究与人类自身价值的探求结合起来。 
    4.计算机伦理学在世界各地广泛发展、众多学术研究中心和机构相继建立、国际间的学术交流非常活

跃。在美国，全美计算机联合会、电力及电子专家协会、全美科学家促进联合会、美国人权组织等均对

计算机伦理问题给予了充分的关注，并积极参与该课题的研究与讨论。90年代，引人注目的“计算机、

自由及隐私”年会召开，它极大地推动了计算机伦理学研究的发展。 
英国、荷兰、澳大利亚、西班牙、瑞典、波兰等国都成立了专门的计算机伦理研究中心。1995年，



首届欧洲计算机伦理学大会在英国召开。1997年，“计算机伦理学——哲学的探讨”会议在荷兰鹿特丹

召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特别是近年来的网络技术的发展使得计算机伦理学的网址成为另一个学术交

流的媒介。比如，设在英国德芒特伏特大学(DeMontfort University)的“计算机和社会责任中心”的网址

的访问人数每月都超过25万，访问者来自世界70多个国家和地区。 
 

    二、计算机伦理学——我国学术界必须面对的一个课题 
    计算机技术的发展，特别是近年来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使得国际间网上商务、网上教育、网上信息

交流越来越流行。如何保证这些网上行为合乎普遍道德规范，已不再是单独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伦理

道德所能完全解决的，因而建立一种全球化的计算机伦理规则已成为必需。然而，各个民族和国家之间

存在的文化、伦理、风俗等差异这种状况势必会影响人们对计算机伦理规则的认可度。面对这一状况，

计算机伦理学应当如何进一步向前发展，实际上已经成为近两年的世界性计算机伦理学会议的一个中心

议题。经过反复讨论，专家、学者达成的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尽管世界上存在着不同的文化形态和道德

体系，然而，人们对一些核心的价值问题如生存、发展、安全、自由、和平、幸福等——有着相同或相

似的看法。本着求同存异的原则，人类应当而且能够在计算机伦理学问题上找到解决问题的答案。 
    计算机伦理学研究在我国目前仍然处于起步阶段。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形成有一定规模和国际性影响

的专业研究中心，在大多数哲学系中，还没有开设系统、完整的计算机伦理学课程，更谈不上进行跨学

科、跨专业的综合性研究。然而，确定无疑的是，计算机伦理学在我国是一个需要加强研究的课题，也

是学术界无法回避的问题。 
    1.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计算机在我国以极快的速度进入家庭，特别是随着互联网技术进入人

们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计算机及其相关技术对人们生活的影响越来越大。在这种情形中，我们也看

到，计算机从业人员的道德规范问题、计算机犯罪问题、因特网使用中的作者权益问题、计算机使用中

的隐私问题、电子商务中的商业欺诈问题、计算机黑客问题、网上谈情说爱者的诚信问题、因特网上交

流中对他人的尊重问题，等等，已经成为人们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这些问题，如果处理得不好，必然

会对计算机在我国的应用、人们的生活秩序，甚至社会发展和社会安定都会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这些

问题的最终解决，应当是一个多学科共同努力的结果，其中，伦理学一定可以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更

明确地说，学术界必须充分重视西方发达国家在计算机伦理学方面的研究成果，结合我国国情，加快我

国计算机伦理学的建设。 
    2.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以及随之而来的文化冲击对于计算机伦理学造成了两个方面的影响：第一，伴随

着经济全球化时代的来临，计算机应用的范围和程度也会发生巨大的变化，有理由相信，伴随经济全球

化而来的，应当是全球信息化时代。因此，计算机伦理学的发展方向应当是“全球信息伦理学”，即要

探讨建立一种全人类共同认可的计算机应用的职业伦理学原理和规范。或者说，在讨论计算机伦理学问

题时，必须把这个问题放到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中进行讨论。第二，经济全球化不可避免地要带来价值

观的冲突，而价值观的冲突必然要反应在全球信息伦理学这个领域中。因此，怎样在计算机伦理学研究

中处理好悠久的东方文明和东方伦理道德精华与其他民族伦理道德的关系，怎样在各种道德张力中建立

有中国特色的、体现全人类共同价值标准、能够与西方计算机伦理学具有相同话语的计算机伦理学，是

计算机伦理学在中国能否具有长久生命力的重要因素。 
3.计算机伦理学学科的确立过程，对于市场经济下的哲学工作会有一定的启发作用。与哲学的许多

学科相比，应用伦理学更具有现代特色和实用特色，而在应用伦理学各个分支学科中，计算机伦理学无

疑是最具有现代特色和实用特色的研究课题。毋庸置疑的是，哲学在我国目前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

因此，如何让哲学在市场经济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如何让哲学获得更多的现代和生活色彩，是我国

哲学界不能不认真对待的一个问题。在西方也有一个为哲学界逐渐认可和接受的过程。在六、七十年

代，计算机伦理学在西方也曾经处于一个比较难堪的境地，哲学界认为它只是研究计算机，计算机界认

为它只是研究哲学。只是经过了一个比较长的时间，它才为学术界所接受。我们认为，通过对计算机伦

理学的研究，学术界可以在哲学研究现实问题的机制、渠道、手段方面进行总结，通过发展计算机伦理

学，学术界可以为市场经济环境下的哲学建设和伦理道德建设做出更多、更直接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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